
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辦理 111 學年度教師甄選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。 

(二)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。 

(三) 屏東縣地磨兒國民小學辦理民族實驗教育計畫說明。 

(四)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落實專業師資結構要點。 

(五) 原住民族教育法。 

(六) 屏東縣政府 111 年 5 月 23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120629600 號函。 

二、申請資格 

(一)一般教師 

1.屏東縣所屬國民小學現有正式編制內，具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能力、樂 

於創新教學提振學生學業成就，且認同本校實施民族實驗小學之計畫，願

意配合學校共同推動相關課程與行政事務之教師，且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

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。 

2.依屏東縣縣內教師介聘相關規定教師須在原學校任教服務滿3學年，始得

參與甄選。 

三、申請文件：申請者請以直式橫書，將下列各項文件資料依序備妥，並裝訂 

   成冊： 

 

（一）申請表（A3 格式，含教學理念概述）7 份，每份應附有 2吋彩色照片



(粘貼或套印)，甄選申請表之電子檔請務必傳送至

sdpsphoto@sdps.ptc.edu.tw (檔案大小請勿大於 3MB)，主旨標註「地磨兒國

小 111 學年度教師甄選」。 

（二）資格證明文件（A4 格式，含國民身分證、在職證明、學經歷、專長證明

1、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事蹟、特殊事蹟等文件影本各 1 份） 

（三）教案：以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所編輯排灣族本位教材之英語領 

 域、國語文領域、數學領域或自然領域等內容，編寫一課或一個單元的簡    

 案(所需教材內容可至本校複印，或電洽本校索取(08-7991462#12 唐世勇 

 主任) 

（四）同意書 1 份。 

（五）委託書 1 份(若非委託報名者則免)。 

四、報名費：無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採親自或委託報名 

六、 報名時間及地點：  

（一） 時間：111 年 5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起至 111 年 5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，

上午 9:00 到 16:00，逾時不受理(假日不受理報名)。 

（二） 地點：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行政街 9 號，聯絡電話：08-7991462，

教導處主任唐世勇。 

七、 甄選方式、時間、地點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專長」除了申請表中各欄所列外，可自行增列。專長證明可以以認證證明、擔任職務聘書、得獎證明或其

他具體證明文件為之。 

mailto:電子檔請務必傳送至a250879@oa.pthg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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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甄選方式：Googlemeet 線上視訊口試。 

（二） 甄選時間：111 年 6月 1 日(星期三)上午 09:00(完成報名後將告知視訊

口試時間，並於指定時間將送會議代碼，請於接收到代碼後即刻做線上

視訊口試)。 

八、甄選項目 

(一)甄選項目： 

1.書面審查：不佔分，審查學經歷基本資料、服務績效、教學理念概述及

相關佐證資料。 

2.教案設計：佔 30%，以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所編輯排灣族本位教

材之英語領域、國語文領域、數學領域或自然領域等內容，編寫一課或一

個單元的簡案(所需教材內容可至本校複印，或電洽本校索取(08-

7991462#12 唐世勇主任) 

3.線上視訊口試：佔 70%，一場次進行，甄選委員就甄選申請表內容提問，

由申請者回應，每場次每位參加甄選人員以 15 分鐘為度(視甄選人數，得

調整口試時間)。 

(二) 錄取名額：一般教師至多錄取 3 名。 

九、甄選結果公告：111 年 6月 1 日(星期三)，下午六時前，公告於教育處網 

站與地磨兒國小網(https://www.sdps.ptc.edu.tw/nss/s/main/p/index)。 

十、經甄選錄取者之權利義務 

（一）地磨兒國民小學為排灣族國民小學，辦理公辦公營之學校型態原住民族



實驗教育計畫，獲錄取者享有縣立國民小學教師同等權益，此外為確實

執行學校相關計畫並穩定校務運作，獲錄取之教師需在本校服務滿 3 個

學年，始可參加本縣教師遷調介聘，除有特殊因素經學校教評會會議審

核後，則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經錄取之教師於111學年度(111.08.01)始為地磨兒國小編制內專任教師，

應配合地磨兒國小課程研發工作。 

（三）經甄選錄取之本縣現職正式教師(一般教師)，其積分得以保留。 

（四）其他未盡事項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報到日期：111 年 6月 2日(星期四) 中午 12 時之前，至地磨兒國小(如

前述地址)辦公室辦理報到。逾期視同放棄，不得異議。 
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致上述日程須做改變，

悉公佈於屏東縣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地磨兒國小網頁。 

十三、本甄選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四、本甄選簡章經屏東縣政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